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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湖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主要职能和机构设置 

 

湖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简称省质检院）隶属

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公益二类事业单位，下设鄂州分院。

预算管理级次：省级，财政预算代码：309003001。鄂州分

院财政预算代码：309003002。 

省质检院设置机构十五个部门。其中八个管理部门：包

括行政管理部、党群工作部、计划财务部、质量管理部、后

勤保障部、业务与市场开发部、科研技术部、风险监测秘书

处；七个所：包括太阳能检测研究所、食品检测研究所、化

工产品检测研究所、建材产品检测研究所、轻工及食品相关

产品检测研究所、机电产品检测研究所和标准化所。 

省质检院鄂州分院内部设置六个部门，包括业务管理

室、行政管理室、财务室，检验一室、检验二室、检验三室。 

省质检院业务范围包括：承担国家、省政府有关部门下

达的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生产许可证产品发证检验；

受理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委托检验；开展检验技术、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标准制修订及验证的咨询服务；在检验

技术、方法和检验仪器设备等领域开展学术研究活动。 

 

 



第三部分 

 

湖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2018 年部门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一、关于 2018 年预算收入情况说明 

2018 年省质检院(含鄂州分院)预算总收入 6012.99 万

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2557.21 万元，占 42.5%；事业单

位经营收入 2622.17 万元，占 43.6%；上级补助收入 285 万

元，占 4.8%；其他收入 8万元，占 0.1%；动用事业基金 540.61

万元，占 9%。2018 年预算总收入较 2017年 5659.28 万元增

加 353.71万元，增幅 6.25%。 

二、关于 2018 年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2018 年省质检院(含鄂州分院)预算总支出 6012.99 万

元，其中：基本支出 1928.69万元，占 32.1%；项目支出 3915.4

万元,占 65.1%；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168.9 万元，占 2.8%。 

三、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8 年省质检院(含鄂州分院)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180.2 万元，较 2017 年 215.79 万元减少 35.59 万元，减幅

16.5%。 

四、关于 2018 年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2018年省质检院(含鄂州分院)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

算数 60.22万元，较 2017 年 67.99 万元减少 7.77 万元，减

幅 11.4%。其中： 



1.公务接待 11.22 万元，较 2017 年 11.32 万元少 0.1

万元，减幅 0.88%。 

2.公务用车运行费49万元，较2017年56.67万元少7.67

万元，减幅 13.53%。 

五、2018 年政府采购安排情况 

2018年省质检院(含鄂州分院)政府采购预算 3302.13万

元，其中：财政拨款 1087.37万元，其他收入 2214.76 万元。

2018年政府采购预算较 2017年 2787.74万元增加 514.39万

元，增幅 18.45%。 

 

 

 

 

 

 

 

 

 

 

 

 

 

 

 



第四部分 

 

名  词  解  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收入 

指省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

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上级补助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是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

非财政补助收入，用于补助正常业务资金的不足。 

（四）其他收入 

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

外的收入。主要是存款利息收入等。 

（五）事业基金 

是指事业单位拥有的非限定用途的净资产，其来源主要

为非财政补助结余扣除结余分配后滚存的金额。 

二、支出科目 

（一）一般公共服务（类）质量技术监督与检验检疫事

务（款） 

1、事业运行（质检）（项） 

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



本支出。 

2、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及业务管理（项） 

反映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据法律、法规从事的行政执法

事务支出以及从事的质量管理、质量监督、计量管理、标准

化、食品安全监管、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纤维检验等业务管

理事务的支出。 

3、其他质量技术监督与检验检疫事务支出（项） 

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质量技术监督与检验检疫

事务方面的支出。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

养老保险费支出。 

 


